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贖罪的條例：22-29 (利4-5補充、強調奠祭)

1.會眾誤犯罪的獻祭： 22-26

燔祭 (公牛犢)+素祭+奠祭+贖罪祭 (公山羊)

祭司為全會眾贖罪、誤犯的罪就必蒙赦免；
百姓要獻上火祭 (燔祭+素祭)和贖罪祭

這是神給誤犯罪的人開出路，能有機會悔改
(約壹1:9、2:1-2) → 中保、義者耶穌基督，
成為我們的挽回祭。



2.個人誤犯罪的獻祭：27-29

贖罪祭 (一歲母山羊)

祭司為他眾贖罪、他誤犯的罪就必蒙赦免；

以色列本地人與外人誤犯的罪，必同歸一例

3.明知故犯的罪：30-31

擅敢行事，藐視耶和華的言語與命令 (褻瀆
了耶和華)，總要被剪除、他的罪要歸到他身
上。



懲治的例子：(說明蓄意犯罪者的結局)

在安息日作工或生火均要被治死 (出35:2-3)，
但在安息日撿柴卻未有明文說明；因此這件
事需要求神指明。耶和華吩咐摩西說：「總
要把那人治死，全會眾要在營外用石頭把他
打死。」

小組討論題 1：神對這事為何如此嚴厲，不
就是撿些柴嗎？這反應出什麼屬靈的道理？

















小組討論題 1：神對這事為何如此嚴厲，不
就是撿些柴嗎？這反應出什麼屬靈的道理？

小組討論題 2：神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藉
佩戴繸子提醒他們記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、
不隨從自己的心意、眼目行邪淫 (unfaithfulness)

，使他們記念遵行神一切的命令，成為聖潔
，歸與耶和華神。這對今日基督徒有什麼提
醒呢？



小組討論題 1：

神的話就是表明神的自己，聽從神的話就是
尊重神，承認神的權柄。但擅敢行事，明知
故犯的，就是不把神放在眼中，藐視神的權
柄，這樣作的結果必定是死亡，不能享用神
的憐憫，因為他不以神為神。

(來10:26-27，加6:7-8)



小組討論題 2：

藍色代表屬天，以色列人一穿上衣服，繸子
上藍細帶子叫他們知道雖是活在地上，但他
們卻是屬天的。我們應該認識自己所站的地
位，我們本來都是屬地的、與天上的一切都
不發生關係。但是在神的恩典中，藉著祂所
作的，我們從神那裡得著一個新的地位、就
是屬天的地位。所以我們應記念遵行神一切
的命令、成為聖潔、歸與我們的神。

(弗2:1-10、4:1；加3:26-27；申6:4-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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